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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豫减委办〔2022〕12 号

河南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申报 2022 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
和河南省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，

扎实推进防灾减灾各项工作，按照年度工作要求，现就做好 2022

年度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，扎实开展综合

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。不断增加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

能力，有效提升基层应急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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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建标准

按照《国家减灾委员会 应急管理部 中国气象局 中国地震

局关于印发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

减发﹝2020﹞2 号）和《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河南省减灾委

员会关于深入开展河南省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创建工作的

通知》（豫安委﹝2019﹞2 号）精神，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

需达到 85 分以上，省级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需达到 80 分

以上。

三、申报条件和数量

（一）申报条件：申报国家综合减灾示范社区：2021 年及

以前已被评为省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，尚未申报全国综合

减灾示范社区的单位。已经获得国家称号的，不得重复申报。申

报省级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：全省尚未命名全国和省级示

范社区的单位。每个县（市、区）申请省级示范社区名额原则上

不超过 1 个，农村社区申报数量须占一定比例。

（二）申报数量：我省今年计划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

5 个，创建省级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 100 个左右。根据往

年我省各地创建示范社区完成情况，每个省辖市（含直管县）、

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根据各自实际，申报数量为国家级 1 个、

省级 3 至 6 个。

四、申报程序和时间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申报社区（村）应对照创建文件标准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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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创建方案和工作计划，填写《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申报表》

和《河南省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申报表》，上报至县（市、

区）应急管理局。

（二）市县初审。县（市、区）减灾委办公室牵头，组织应

急、气象、地震等部门进行材料初审和现场核查评分，将确定的

候选社区（村）申报表上报至市级减灾委办公室。10 月 30 日前，

市级减灾委办公室牵头，组织应急、气象、地震等部门进行资料

审查和现场验收后，以联合行文的方式向省减灾委办公室提出请

示，并附上候选社区（村）名单、国家和省级示范社区申报表，

邮寄至省减灾委办公室。电子版发邮箱。

（三）省级核查。11 月上旬，省减灾委办公室联合省应急、

地震、气象部门审核申报材料，并对示范社区创建申报单位进行

实地核查，最终确认 2022 年河南省综合减灾（安全）示范社区

名单和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推荐名单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是贯彻落实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，是落实

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具体举措，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创新

工作举措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创建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创建指导。各地要摸清辖区内社区（村）基本情

况，将创建条件成熟的社区（村）形成梯队，加强跟踪培育和具

体指导。市县减灾办要加大对申报社区（村）的创建指导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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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创建工作进展，帮助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，确保如期完成创

建任务。

（三）形成工作合力。各级减灾委办公室要积极争取党委、

政府对创建工作的重视，加强与应急、地震、气象等相关部门沟

通协调，推动创建工作稳步扎实开展，形成创建工作整体合力。

（四）发挥示范效应。各级减灾委办公室要结合本地特色，

因地制宜，务实推进，将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打造成示范精品。要

对创建工作进行认真总结，巩固成果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。

省减灾委办公室将以典型发言、现场观摩等形式推广成功经验，

确保发挥示范带动效应。

联系人：袁曜旸，0371-65919737

邮 箱：hnzhjzc@126.com

2022 年 9 月 20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河南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0 日印发

承办处室：减灾处 办人：袁曜旸


